
— 1 —

闽市监函〔2026〕141 号

答复类别：B 类

关于省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第 1488 号
提案的答复

冯淦委员：

《关于在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下促进我省集成电路产业高

质量发展的建议》（20261488 号）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您提出的“在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下促进我省集成电路产业

高质量发展”的提案很有针对性和前瞻性，很有意义。我局认真

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数字化全面赋能经济社会高

质量发展的各项决策部署，高度重视并扎实推进国家战略性产业

发展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领域工作，严厉打击低价销售等恶

性竞争行为，积极服务集成电路产业高质量发展。一是构建质量

赋能新格局。在全国率先开展“产业链供应链质量赋能行动”，

形成“链长组织、链主引领、链员协同、基础支撑、技术赋能”

的工作模式。全省组织实施质量强链项目 102 个，涉及锂电新能

源、光电显示、水暖卫浴、鞋服产业等领域，覆盖省内外供应链

企业 7304 家，有效推动产业降本增效。二是提升产业核心竞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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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。强化标准引领新支撑，在推动产业标准化、构建标准体系、

服务企业技术创新等方面积极提供标准化技术支持。鼓励和支持

我省集成电路龙头企业、科研院所参与集成电路领域国家和行业

标准制修订工作，积极组织相关企业和机构参与标准宣贯和推广

应用。同时，鼓励我省集成电路企业深度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，

推动优势技术转化为国际标准，提升产业国际话语权。三是着力

规范经营者价格行为。依托市场监管总局价格监测与竞争执法系

统，采集相关产品价格数据，对价格异常波动等情况，及时发出

预警信息，提醒属地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处置。同时，以投诉举报

为切入点，依法处置低价倾销等价格违法行为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按照省委、省政府工作部署要求，积极吸收

借鉴您提出的意见建议，认真做好以下工作：

一、针对“产业链协同不足”的政策举措。一是推动“标准

稳链”工作。紧扣集成电路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标准需求，指导具

备技术优势的企业，在含氟电子特种气体、半导体材料等关键领

域，加快急需标准研制，通过标准串联产业链上下游，支撑产业

链稳链固链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。二是完善质量

强链工作模式。持续健全“链长组织、链主引领、链员协同、基

础支撑、技术赋能”模式，围绕集成电路产业集群，精心部署实

施质量强链项目，统筹推进质量强链工作。三是推进质量基础设

施“一站式”服务。建好建强“福建市事通”线上综合赋能平台，

引导企业通过该平台实现与技术机构或科特派专家的精准对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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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需求，推动集成电路产业链质量整体提升。

二、针对“核心技术攻坚乏力”的政策举措。一是推动科技

创新与标准化互动支撑。指导企业在取得技术突破后及时将创新

成果转化为标准，通过标准固化技术成果、扩大技术应用范围，

助力更多集成电路企业构建“技术研发—标准研制—产业应用”

创新闭环，促进科技成果有效转化。二是推进专利与标准深度融

合。组织开展专利与标准融合专题研究和培训，指导集成电路领

域企业探索将高价值专利的核心技术内容融入技术标准，以标准

化促进专利技术的产业化和规模化应用。鼓励企业在主导或参与

制定团体标准、国际标准时，积极融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

专利技术，提升标准的含金量。三是加强跨部门协同联动。加强

与省工信厅、科技厅、财政厅、教育厅等部门的沟通协作，围绕

我省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重点任务和关键环节，推动创新要素集

聚，形成工作合力。

三、针对“应用场景拓展不畅”的政策举措。系统梳理德尔

科技等企业在标准化助推进口替代等方面的成功经验，提炼形成

可复制、可推广的集成电路产业标准化工作模式，在产业链相关

企业中推广应用，带动全省集成电路产业标准化水平整体提升。

依托省直属事业单位专家团队，为集成电路领域重点企业提供标

准化帮扶服务，围绕标准化试点建设、标准体系构建、国际标准

研制等方面开展精准指导，帮助企业全面提升标准化能力。

四、针对“低于成本价销售”的政策举措。密切关注集成电



— 4 —

路行业市场竞争动态，加强对集成电路企业过度低价竞争的合规

引导与监管规范。制定发布价格合规指引，划出监管红线，引导

经营者合理定价、加强价格自律。

领导署名：黄水木

联 系 人：林文钦

联系电话：0591-87581052

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6 年 4 月 22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政府办公厅，省政协提案委员会。


